
行行车车违违法法记记录录今今起起可可网网上上处处理理
┮仅限于罚款不超过200元的非现场记录，且累计记分不得超过12分

┮市民须先登录http://sd. 122 .gov.cn注册，现场违法记录暂不能处理

本报1月1 9日讯 (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李春红
罗苓秋 ) 从1月20日起，

市民可登录山东省公安厅交
通管理局互联网交通安全综
合服务管理平台 ( h t t p : / /
sd. 122 .gov.cn)处理电子监控
违法记录及缴纳罚款业务。
不过据了解，目前网上可办
理的业务有一定限制，由交
警现场处理的违法记录暂不
能网上处理。

据了解，网上交通违
法处理需要先进行用户注
册，个人用户可以选择网
上注册，也可以选择到市、
区各车管所面签窗口进行
注册，单位用户须到市、区
各车管所面签窗口注册。
网上注册用户可绑定本人
驾驶证及本人机动车，绑
定后可用本人驾驶证信息
处理本人名下的机动车的
电子监控违法记录。面签
窗口注册用户可以办理绑
定非本人名下的机动车，
但同时绑定非本人机动车
不得超过3辆，累计绑定不
得超过10辆。

用户注册并绑定机动
车、驾驶证后，即可在互联
网上对车辆上的电子监控
违法记录办理违法处理及
缴纳罚款业务。使用注册
用户登录互联网交通安全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选择
需要处理违法的机动车，
阅读并同意违法处理业务

须知后，选择处理的监控
违法记录，确认违法信息
后，即生成订单，选择网上
支付，完成支付后该笔业
务就处理完成了。目前互
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
理平台仅可处理适用简易
程序处理的，罚款不超过
200元的非现场交通违法记
录，且累计记分不得超过12

分。不符合处理条件的违
法记录，则需到交警大队
违法处理窗口进行处理。

处理完成后，缴款记
录会在6小时内上传公安网
违法处理系统，如在处理
过程遇到系统异常，或在
缴款6小时后违法仍不能正
常解锁的，请到违法发生
地交警大队处理。

不过交警部门提醒，
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现处于试运行阶
段，可能因为网络不稳定
等各种原因出现业务办理
流程不顺畅等问题。“在交
通违法处理时，可登录http:
//sd. 122 .gov.cn互联网平台
详细了解交通违法处理的
流程和操作指南，也可以
登录淄博公安交警网进行
查询，如果遇有问题还可
拨打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交通违法咨询热线
进 行 咨 询 ，电 话 是 0 5 3 3 -
2 1 3 8 1 2 2、2 8 8 1 3 1 9”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说。。

交通违法处理

平台24小时开放

登录http://sd. 122 .gov.cn处理交通
违法记录并没有时间段限制，具体操
作方式为，登录平台，点击违法处理业
务模块的电子监控处理。

步骤1：选择需要处理的机动车，
点击确定。

步骤2：认真阅读“业务须知”的内
容，同意的，勾选“阅读并同意”，点击
下一步进入步骤3选择监控记录。

步骤3：选择需要处理的违法记
录，黑色字体的违法记录可以在网上
处理，红色字体的违法记录需要去违
法处理窗口处理，不可在网上处理。

步骤4：选择违法记录并确认后，
系统会生成处罚决定书。

步骤5：用户确认处罚信息，核对
罚款金额及记分是否正确，输入手机
验证码，系统会发送验证码至用户注
册的手机号，输入验证码后点击“完成
处理”按钮生成。

步骤6：选择网上支付方式进行付
款。付款成功后，网页会自动弹出“缴
款成功”页面，支付完成。

步骤7：完成违法处理。回到处理
页面，流程进度显示完成处罚。

此外，“平台”可以查看违法的证
据资料照片，在违法处理前，要认真核
对照片信息，对违法处理无异议的方
可进行违法处理。如果查看照片后对
违法有异议，可向违法采集地交警大
队提出，不可在网上继续处理违法。

新星集团获评国家级

国民经济动员中心

本报讯 16日，山东省
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会议暨经
济动员中心授牌仪式在济南
举行。国家发改委、省发改
委、济南军区领导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上，新星集团“华东地
区日用品国民经济动员中
心”被评为国家级国民经济
动员中心，新星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局主席魏心东被评
为济南战区国防动员先进个
人并上台领奖。

(云程)

淄川区卫计系统

举行消防安全培训

本报讯 13日，淄川区
卫计局组织的“淄川区卫计
系统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局
机关科室主任专场在洪山卫
生院举行。

通过本次现场培训，进
一步增强了该局各科室主任
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了督
导检查的针对性，为督导“平
安医院”建设工作提供了有
力保障。 (孙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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